
=面=二

乐昌市财政局编印



乐昌财政志
一九九九年t’二月一九九兀年 一月

乐昌市财政局编



乐昌财政志
《乐昌财政志》编写小组

韶关市金启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韶关市陵南路8号)

787 X 1092毫米16开10印张5插页230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2000年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韶关市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韶新出准字第9040号

工本费：38．00元
，



乐昌市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

顾问：黎正坤林劲

组长：吴厚忠

副组长：龚洪秀黄森华 孔少川 潘娜

成员：丘述铭 丘化仁 陈志雄邓秀英 陈 雄

罗仁园 邓庭生 向 明 张云昌 陈志珍

编 写 组

主 编：龚洪秀

副主编：黄森华 孔少川 潘娜 邓玉祥 陈志雄

编 辑：雷作为 包祥应f刘华钊I昌毓銮 陈莲清

邓向科黄小洁吴健

摄 影：陈跃进李雪山

封面设计：沈扬

审定单位：乐昌市地方志办公室



乐昌市财政志编纂领导小组

顾问：黎正坤林劲

组长：吴厚忠

副组长：龚洪秀黄森华 孔少川 潘娜

成员：丘述铭 丘化仁 陈志雄邓秀英 陈 雄

罗仁园 邓庭生 向 明 张云昌 陈志珍

编 写 组

主 编：龚洪秀

副主编：黄森华 孔少川 潘娜 邓玉祥 陈志雄

编 辑：雷作为 包祥应f刘华钊I昌毓銮 陈莲清

邓向科黄小洁吴健

摄 影：陈跃进李雪山

封面设计：沈扬

审定单位：乐昌市地方志办公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共乐昌市市委书记杨小明题词

韶关市财政局局长张志才题词

乐昌市市长吴振华题词

乐昌市副市长黎正坤题词

：√i’。



序

在举国欢庆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乐昌财政志》历经十余年，数易其

稿，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我们对为之付出许多心血的撰写组全体同志怀有深厚的

敬意，他们为我们做了一件一直想把他做好而又久未能遂愿的相当有意义的工

作。记得1993年春夏之交初到财政局履职时，看到一稿相对粗糙，限于当时撰写

力量薄弱，自己和圈子里的一些人也拿不出什么明确的意见，没有让它成书。拖

了一段时间后，我们调整和充实了撰写力量，特别是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是撰写组全体同志的辛勤与认真，《乐昌财政志》才有今天这个面貌。我感到，《乐

昌财政志》史料翔实，脉胳清晰，内容完整，行文流畅，比较好地反映了乐昌的财

政经济沿革情况。人们还可以从中窥视到不同历史时期乐昌的政治及人民物质、

文化生活风貌。

财政是经济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乐昌的

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财政收入亦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乐昌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市

(县)，但她又处于全国改革开放前沿：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广东省。对照省内发

达地区的发展水平，其差距是很大的，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从总体上看，乐昌

市的本级财政还相当困难。围绕改革和建设的目标，作为国家财政基础环节的县

(市)级财政怎样逐步摆脱困境，实现民富、业富、市(县)富的良性循环呢?这是当

今市委、市政府领导及全体干部，尤其是全市财政干部共同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历史是一面镜子。总结我们财政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很好地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

经济发展的道路，对于我们立足于新的时代，构思新世纪的发展蓝图，会大有裨

益。

我们已经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历史也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借《乐昌

财政志》的出版，祝愿全市财政工作者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党的领导

下，开拓创新，谱写乐昌财政的新篇章。假设广东省财政是一只水桶，我们市(县)

的财政是水桶的边板，各个边板高度参差不齐构成了水桶的缺口，桶内所装水的

多少取决于这些缺口距桶底的高度和大小。如果我们乐昌自己这个缺口离桶底

更高一些，缺口更小一点，乐昌的财政同仁就会无比的欣慰，我们再续编《乐昌财

政志》就可以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写上述文字，作为本书序。

，吴厚忠

1999年10月12日

(作者为乐昌市财政局长)



凡例

一、本志记述乐昌财政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特别着重于收、支、管三方面

的叙述。

二、本志以述、记、志、图、表、录诸体构成，按章、节、目排列。全书

由概述、大事记、专志等部分组成。专志设5章21节，以横排竖写，纵横结合

的方法撰写。

三、本志不定上限，下限为1997年(大事记到1998年，人事任免到1999

年o)

四、本志记述的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解放前)采用旧纪年加

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解放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乐昌解放

日期为1949年10月19日，乐昌撤县建市为1994年7月16日(国务院批文是

1994年4月28日)。

五、本志使用的数字为汉字和阿拉伯数字两种。引用古书刊、民国前历史

纪年、习惯性用语、缩略语等使用汉字，其他场合的记述使用阿拉伯数字。

六、货币计算单位，明、清两代以银两计值，民国初年以银元计值，民国

中期以后以发行币制计值。解放后以人民币计值，其中，1955年3月1日前为

旧人民币，其后为新人民币。为方便计算，已统一折算为新人民币计值，新1日

人民币比值为1：l万。

七、本志恪守“据事直书”、“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史

实，按当时的实际情况记述，不作评述；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记述侧重于当代，

特别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重点。

八、本志所用资料主要来源于旧县志、省市档案局、乐昌财政局档案室

以及在乐昌财政局从事过工作的老领导、老干部以及广大干部职工的口碑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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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乐昌市地处粤北山区，在韶关市西北面，东与广东仁化县为邻，南与曲江

县、乳源瑶族自治县交界，西北与湖南省宜章、汝城两县接壤。总面积2391平

方公里。乐昌地势北高南低，山地占全市总面积．82％，石灰岩地区占总面积

27％o
、

1949年lO月19日，乐昌解放o 1994年7月16日，乐昌撤县设市o 1997

年全市设20个镇，195个行政村，总人口489496人。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70600

万元，工农业总产值216900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22900万元，农业总产值

94000万元。

民国时期，乐昌经济以农林业为主。乐昌地方财政收入主要靠田赋及税

捐。民国16年，按当时广东省政府的财政等级评分标准，乐昌属三等县中的下

等水平(55分以下为三等，乐昌为21分)o民国38年，全县财政陷于崩溃境

地，收入仅有金圆券139．1万元o

1949年10月19日，乐昌解放，乐昌财政揭开了新的一页。当年11月26

日，成立乐昌县人民政府财粮科，1950年成立财政科。从1953年起，国家实

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乐昌财政开始成为一级财政。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乐昌财政收入亦随之增长o 1953年，全县地方财政

收入285万元，1977年为1340万元。从1950年至1977年的28年，年均财政收

入为647．29万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乐昌贯彻改革开放政策，经

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亦大幅提高o 1978年至1997年的20年中，平均年财政

收入为2820．75万元，是前28年年平均收入的4．4倍o 1997年，乐昌市财政收

入为4530万元。(连上级补助、税收返还等收入为15755万元)o财政收入结构

亦有明显变化。1950年，农业税约占财政总收入68％。此后，这一比率逐步下

降，1989年降至4％o 1994年以后，由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原木、烟叶等

农业特产税税率大幅提高，1997年农业税在财政收入的比例提高至27％o从

1950至1997年的48年中，农业税收入累计约占全县财政收入累计的12％o



乐昌财政志

1950年，工商各税只占全县财政收入32％。从1954年起，其所占比重开始超
过农业税收入o 1950年至1997年的48年中，工商各税收入累计占整个财政收

入累计的80％。乐昌棉纺厂、乐昌制衣厂、乐昌电力公司等一批工商农林企业

成为乐昌财政的重要支柱。

民国时期，乐昌财政大多处于入不敷出的景况，而财政支出则大部分用于

行政和军警支出，经济建设及社会公共性、公益性支出所占比例甚少。据民国

37年统计资料，行政及军警经费占总额预算71．02％，公共性、公益性支出占

28．51％，经济建设支出仅占0．47％。

解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亦不断增加o

1950年全县财政支出为13万元，1997年为13147万元，是1950年的1010．3

倍。其中1950至1977年的28年，累计支出9800万元，年均350万元；1978

年至1997年，20年累计支出90291万元，年均4514．5万元，为前28年的12．9

倍。

在各类财政支出中，文教科学卫生类支出所占比重最大。48年中，这类支

出累计为37891万元，占总财政支出的37．86％。特别是结束“文化大革命”

十年动乱后，乐昌财政加大了对教育文化事业的投入，从1978年至1997年的

20年中，累计投入35371万元，年均1768．5万元，为1950年至1977年28年

中年平均投入的19．6倍o

在经济建设类支出方面，48年来累计支出25053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25．03％o其中以第二个五年计划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占比重最大，分别

占51．56％和54．31％o 1979年8月以后，国家开始实行“拨改贷”，财政支出

中的经济建设类的比重逐步下降，1997年降至21．97％o财政经济建设投入从

过去政府直接拨款建厂、经营企业转为逐步政企脱钩，财力投放以交通、能

源、农水基础设施及城市建设为主。至1997年底，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国有

中小企业共55户。

行政管理费支出是乐昌财政支出的另一大项。1950年至1997年48年间，

此类支出累计为23313万元，占同期财政累计总支出23．29％o比例最高为

1950年，占100％，比例最低的时期为“文化大革命”及1977年至1980年第

二次经济调整时期，约占16．5％，比例最低年份是1970年，占8．54％o 90年

代以来，行政管理费支出呈上升势头，比例在21％--28％之间摆动o

四

48年间，乐昌财政管理体制跟随中央、省财政体制的改革而处于不断变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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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之中o 1979年后，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后，财政体制改革有了

新的突破o 1980年起，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

“统收统支’’的“吃大锅饭”模式，提高了地方理财的积极性o 1983年至1984

年，分两步实行“利改税”，改善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调动了企业的积

极性，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日益增强。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乐

昌地方财政正逐步改变财政包揽过多的局面，逐步改善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了对社会公共性、公益性事业等方面的支持力

度。

48年间，乐昌财政坚持了收支平衡原则，除了“文化大革命”中197卜
1974年连续5年以及1985年共6年出现赤字外，其他年份均做到“当年平

衡，略有结余”的要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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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1912)，乐昌县署内设财政课，田赋征收银元，开始征收地方附加。

lO年，设乐昌财政局，次年裁局为科。

17年，田赋改为地方税(省税)。 ．

19年，省财政厅改革田赋率和附加办法，实行田赋8成解省，2成留县。

同年，乐昌施行断卖契价，每100元征正税6元(大学费在内)，征中资捐6毫，附捐6毫；

典当契价每100元征正税4元(大学费在内)，征中资捐4毫，附捐4毫。

同年，乐昌县地方费收入项目有：船头捐、花筵捐、屠牛捐、屠猪捐、船只捐、烟捐、店租

捐、房捐、牌照捐、牛捐、杂货捐、仓捐等14种。

25年，整理地方财政，实行“划分税种，分级管理，分级收入”的财政体制。

29年，全省各县按收入划分为4个等级，乐昌为三等县。

30年，田赋改征实物。

32年，乐昌县筹募同盟胜利公债任务法币249万元，城镇商户及各乡认购入库法币47．6

万元。

34年，马彦超任乐昌县财政科长。

同年，省政府训令，县为自治单位，乡镇为地方自治基础，地方财政权限扩大，经地方会

议决议，有权增辟税捐种类，增加地方性收入。

35年，鲁恺任县财政科科长。

同年10月4日，乐昌县田粮处改科，科长周海初。

37年，李兆华任县财政科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

10月19日，乐昌县解放。

11月26日，成立乐昌县人民政府财粮科。洪波(王兴亮)任科长兼任县税务局长。

同月，开展秋征，地主负担占其农业收益3洲％，富农占25—30％，中农占15％，贫
佃农免征。是年，完成上级分配秋征任务的2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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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6月，成立“乐昌县公产清理委员会”，对城镇房地产进行清理登记，并接管城镇和墟镇

公有房地产及代管无人管理的产业。接管公有房屋1200间，公有地基155块；代管房屋29

间，地基30块。

7月，曾令闻任县财粮科长。

12月15日，撤销县财粮科，分别成立乐昌县财政科、乐昌县粮食局。曾令闻任财政科

长。

同年，开展清查黑田活动，全县查出黑田22429亩。
’

1951年 、

4月，换发城镇私有房屋契证，废除“国民政府”颁发的房屋契证。同时开征契税。

1952年

5月，赵玉山任县财政科科长。

同月，财政科下设预算、审计、农业税、地方财政4个组。

上半年，开展“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

报)活动。全县共补税金1．35万元。
’。

9月，在三区(廊田)开展整理地方财政试点工作。11月，县组织整理地方财政工作队60

人，分4个组在全县7个区开展整理地方财政工作。结束后，各区公所成立财政工作组。县增

加地方财政干部16人，分派各区公所开展地财业务工作。
’

同月，开展查田定产试点工作，县组织20多人的工作队，以二区(长来)罗村为试点。

1953年

1月，始设财政监察员1人。

春，全县铺开查田定产工作，进行丈量查实田亩，评定产量。全县查实计税面积32．6万

亩，评定计税产量4888．4万公斤，计征税额839．25万公斤。

同年，县人民政府对租用公产房屋住户实行签订《租赁约章》管理办法。

。 1954年

2月21日，成立“乐昌县公债推销委员会”，陈仲舒任主任，傅南安、张继昆、黄清宇为副

主任，委员13人，设办公室于人民银行乐昌支行二楼。发行1954年国家建设公债入库25．9

万元。

同年，颁发《土地证》，全县广大农民第一次领到了自己的土地证。

1955年

6月28日，乐昌县人民政府财政科改为乐昌县人民委员会财政科。

9月，甘远清(女)任县财政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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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昌财政志

1956年

1月，县地方财政征收工作和人员并入县税务局统管。

1957年

1月，县税务局将地方财政征收工作和人员交回县财政科管理。

3月，陈赞国任县财政科科长。

1958年

4月，杨洪江任县财政科科长。

同月，增设企业财务管理股。

6月，修订颁发《乐昌县乡镇财政管理办法》，建立乡镇一级财政。

lO月，乐昌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公社财务管理实行按单位预算管理，取消了乡、镇一级财

政。

同月，各基层税务所下放给各人民公社管理。

12月，县财政科管理的公产房、代管房、市场租征收下放给当地人民公社管理。

12月24日，乐昌县财政科、税务局，韶边县财政科、税务局合并为乐昌县财政局。杨洪江

任财政局长。下设秘书、人事监察、预算、企业财务、税政、计划会计、公社财务管理、其他收入

等七个股。全局干部、职工93人。

、1959年

1月，恢复由县财政局负责税务征收管理工作。收回原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的财政税务

人员，设红旗、廊田、桂头、九峰、坪石、黄圃、梅花、大桥等公社财政税务所和坪石镇财政税务

办事处。

3月，县财政局增设农业财务管理股、基本建设股(建设银行业务)。

7月，邓良炎任县财政局局长。

10月，中共乐昌县委、乐昌人民委员会颁发实施《乐昌县城镇私有出租房产社会改造方

案》，对城镇(城关、坪石、老坪石)私人出租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2月，撤销公社财务管理、其他收入管理股。

1960年

当年，县财政局开展“反右倾”运动和“新三反”运动。

1961年

5月26日，乐昌县财政局分设乐昌县财政局、乐昌县税务局。县财政局下设人秘、预算、

企财、农财4个股，共有干部26人。各公社财政工作组全部划归县税务局管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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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7月，成立“乐昌县房地产管理所”，隶属县财政局。原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的公有房地

产和市场租征收全部收回县财政局管理。

同年，实行农税税制改革，由累进税制改为比例税制。税率由16．7％降为12％，减轻农

民负担。全县亩产负担降至20公斤，比1953年降低5公斤，人平负担降至31公斤。比1953
年降低22公斤。

1962年

．乐昌县人民委员会颁发《乐昌县社员土地房产证》，确定人民公社村民房屋所有权和自
留地使用权。

1963年

3月，增设坪石财政办事处。

同年，县财政局企财股承办国营企业财产强制保险业务。1968年10B 4日停办。

1964年

7月，县房地产管理所建立“白蚁防治站”，在全县开展防治白蚁工作。

同年，县财政局增设廊田、九峰、老坪石、黄圃、梅花、城关等公社财政所。

1965年

4月，县财政局设政治办公室、行政事业财务管理股。

同年，进行农税税率调整，全县平均税率由12％调为13％。

1966年

是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财政管理制度遭受严重破坏。乐昌县财政收入比上年下降

6．4％。 。

1967年

8月，乐昌“红旗”、“东风”两大造反派发生武斗，县税务局办公楼(文化路9号)被造反派

占用，税务局迁至府前路居民委员会办公。财政收入比1965年下降20．72％。

1968年

lO,q，财政局大部分干部下放到“104”干部学校劳动。财政、税务、银行、市管会合并为乐

昌县财税金融工作站。赵开椿任主任。下设政工、预算、财会、业务、行政4个组，在人民银行

乐昌支行办公。公社财政所、税务所、银行营业所合并为公社财税金融工作站。当年，乐昌县

财政收入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下降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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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昌财政志

1969年

1月6日，乐昌县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取消教育经费由教育系统管理的办法，改由县财

税金融工作站管理。教职员工实行记分计发工资。同年恢复原制度。

1970年

2月，成立“乐昌县财政工作站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政工、业务、预算、基建(建设银行

业务)5个组。各公社原财税金融工作站改为财政工作革命领导小组。

同年，开展税利大检查，清理漏欠税利租金共27．74万元。

1971年

5月，罗富洪任县财政工作站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2年

6月，温德任县财政工作站革命委员会主任。

同年，全县开展财政税收政策大检查。共检查国营企业37户，漏欠税利ll万元，挤占利

润和流动资金28万元；检查集体企业142户，漏税2l万元。

1973年

5月14日，撤销乐昌县财政工作站革命委员会，改设乐昌县财政局，温德任局长。下设秘

书、政工、预算、企财、税收5个股。各公社财政工作站改为税务所。

是年，县财政收入突破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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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

1月，王继强任县财政局局长。

2月，设利润监交股。

12月，全县对企业进行查帐共查117户，查出漏税款9．3万元，清理旧欠税利4．9万元。

1975年 ．

9月，开展税收政策大检查，查出漏交税利企业65户，补交应邀税利26．3万元。

1976年

3月14日，建设银行坪石支行从财政局分出，由其上级建设银行管理。

5月16日，县财政局新建办公大楼竣工，是日，财政局迁新大楼(人民路27号)办公。

10月，县房地产管理所划归县基本建设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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